
证券代码：

000543

证券简称：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2011-15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主席张长顺先生因个人原因暂时无法履行公司监事会主席职责， 为确

保公司监事会正常开展工作， 现公司监事会指定公司监事史建伟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临

时召集人。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1-020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接到公司

2009

年度非公开发

行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非公

开发行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李黎明先生已离职，根据相关法规要求，招商证券指派朱权

炼先生接任公司后续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上市项目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朱权炼先生、郑勇先

生。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1-02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461

号文核准，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29,290,936

股，每股发行

价为人民币

13.13

元，募集资金总额

384,589,989.68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368,000,998.73

元。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对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立信大华验字

[2011]

第

0135

号《验资报

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第一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市分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分行 （以下统称

"

开户银行

"

）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

户

"

）。

2011

年

4

月

29

日，公司与保荐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证券

"

）及上

述三家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主要

条款如下：

1

、公司在开户银行中分别开设专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

用做其他用途。

2

、公司与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

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招商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招商证券承诺按照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招商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招商证券的调查与查询。招

商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

、公司授权招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朱权炼、郑勇可以随时到专户存储银行查询、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5

、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招商证券。

6

、 公司

1

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且达到募集资金净额

的

20%

的，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招商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招商证券调查

专户情形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招商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8

、协议自公司、专户存储银行、招商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

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号：

600282

编号：临

2011-014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628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40

亿元的公司

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

理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 要）

上市公司名称：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煤气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收购人名称：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

通讯地址：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收购人声明

一、根据山西省国资委晋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关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托管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有关事宜的通知》，山西省国资委将所

持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煤气化集团”）

３４．８２％

股权及中国中煤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煤集团”）委托山西省国资委管理的煤气化集团

１６．１８％

股权（合计

５１％

股权）委托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晋煤集团”）管理。晋煤集团在托

管煤气化集团

５１％

股权后，将成为煤气化集团和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煤气化”）

的实际控制人。

二、《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编写。

三、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煤气化中控制的股份。截

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煤

气化拥有权益。

四、收购人签署收购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购人章程及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五、本次收购中，中煤集团委托山西省国资委管理煤气化集团

１６．１８％

股权尚需取得国

务院国资委的批准；此外，本次收购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

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并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收购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收购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收购报告书做

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人、晋煤集团、集团 指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省国资委 指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煤气化 指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煤气化集团 指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集团 指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信达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 指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本次托管、本次收购 指

山西省国资委将所持煤气化集团

３４．８２％

股权及中煤集团委

托山西省国资委管理的煤气化集团

１６．１８％

股权 （合计

５１％

股权）委托晋煤集团管理，导致晋煤集团通过托管煤气化集

团

５１％

股权控制了煤气化

报告书、收购报告书 指

晋煤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编制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

本摘要 指

晋煤集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编制的《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

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 指 人民币元

近三年 指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１０

年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

法定代表人： 武华太

注册资本：

４０５

，

１６３．４６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９０１４８

组织机构代码：

１１１２００３６－３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煤炭洗选及深加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有限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木材经营和园林绿化（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上国家有专项

审批的项目，以批准的文件为准）地质勘探、工程勘查、设计、监理，有线电

视广告，医疗服务，餐饮住宿服务，职业教育培训，煤矿专用铁路运输，（以

上仅限分支机构使用）煤层气开发利用，物流，物资采购，计算机设备配

置、软硬件开发，养殖，物业管理，劳务输出，机械制造，设备租赁，林木种

植，批发零售建筑材料，技术咨询，产品及设备进出口以及技术引进，技术

输出，本企业内部通信专网运营、通信工程建设、供电运行管理、电力销

售、电力工程建设，通信、电力设备的配置及器材销售，办公自动化设施安

装及维修，文化用品、家用电器的零售。

成立时间：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晋国税字

１４０５１１１１１２００３６３

号

晋市地税字

１４０５０２１１１２００３６３

号

通讯地址： 山西省晋城市城区北石店

联系人： 刘家治

联系电话：

０３５６－３６６ ９３０９

联系传真：

０３５６－３６６ ２１４３

二、收购人的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的股权结构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晋煤集团的股东共四家，各家股东的出资额及其出资比例

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

，

４４３

，

４８７

，

２００．１６ ６０．３１％

国家开发银行

７９５

，

２４６

，

４２１．３２ １９．６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

６６６

，

４６２

，

００４．００ １６．４５％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

，

４３９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

合 计

４

，

０５１

，

６３４

，

６２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

注：国家开发银行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整体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

资产管理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整体改制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晋煤集团正在

办理股东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

（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山西省国资委为晋煤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报告书签署之日，晋煤集团

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山西省国资委的主要职责为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省属企

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近两年，晋煤集团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过变更。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近三年财务状况的说明

（一）收购人的主要业务

晋煤集团为山西省国资委控股的特大型煤矿企业， 是山西省五大煤矿企业集团之一，

是我国优质无烟煤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是全国最大的煤层气抽采利用企业。晋煤集团位列

“

２０１０

年中国企业

５００

强”第

１０６

名，“

２０１０

全国煤炭企业

１００

强”第

９

名。

近年来，按照“煤气电化综合发展，建设环保型绿色矿山”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晋煤集团

形成了以煤炭为核心，煤化工、煤层气、电力为主导，其它非煤产业竞相发展的产业格局。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晋煤集团主要的直接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全称 注册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直接

持股比例

１

晋城蓝焰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

６４

，

４３４

煤炭生产、加工、销售，煤炭综合

利用

９１．８３％

２

山西晋煤集团沁秀煤业

有限公司

中国

８５

，

４２９

煤炭生产、矿山建设、瓦斯综合

利用，经销矿山机电、材料配件

９９．７５％

３

山西长平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

中国

５７

，

２００

开采原煤，洗精煤、焦炭销售

９７．５０％

４

山西晋煤集团金明矿业

有限公司

中国

６０

，

０００

煤矿投资

７０．００％

５

山西晋煤集团晟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６０

，

０００

煤炭项目投资，煤气电化相关项

目投资，矿山机电经销

１００．００％

６

沁水县胡底煤业投资有

限公司

中国

２０

，

０００

煤矿企业投资，煤层气开发筹建

５１．００％

７

山西晋东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中国

６３

，

０００

煤炭勘查、开发、洗选的投资，煤

化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４０．００％

８

山西晋丰煤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

７７

，

７００

尿素、甲醇、液氨生产

６０．００％

９

晋煤金石化工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

３０

，

２８６

合成氨、硝酸铵、尿素、硝酸钠、

硝酸甲醇的生产销售

７６．８９％

１０

山东联盟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

１１

，

０００

合成氨、甲醇、液体二氧化碳、尿

素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

３８．００％

１１

山东晋煤明水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国

２２

，

３６６

液氮、甲醇、碳铵、尿素的制造、

销售

３５．００％

１２

山西金驹煤电化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

１９

，

５００

电力，煤炭生产销售，公路运输，

汽车修配，煤炭洗选加工

９１．０５％

１３

晋城金驹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

３６

，

８３９

煤炭开采、销售，洗选加工，火力

发电，化工生产

７２．８５％

１４

山西铭石煤层气利用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３０

，

０００

管道工程，燃气管道安装、维修，

城镇燃气供应

７８．００％

（二）收购人近三年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晋煤集团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百分比除外）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０

，

０２７

，

８７７ ８

，

４７４

，

２６２ ６

，

３３６

，

６６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

，

６５３

，

８１６ ２

，

２３２

，

５７０ １

，

６１３

，

３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１

，

６５２

，

００４ １

，

３８３

，

２１９ ９８５

，

５８２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５％ ７３．７％ ７４．５％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６

，

２３９

，

７３７ ５

，

０８９

，

８３４ ４

，

１２１

，

４５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７７

，

０７３ ２４９

，

３５２ １９４

，

０７８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 １８．０％ １９．７％

注：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

四、收购人最近

５

年内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最近

５

年，晋煤集团未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也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晋煤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长期

居住地

国籍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武华太 无 董事长 太原 中国 无

李鸿双 无 副董事长、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马晋民 无 副董事长 太原 中国 无

张敏 无 副董事长 北京 中国 无

贾国华 无 董事 晋城 中国 无

苏清政 无 董事、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张虎龙 无 董事 晋城 中国 无

文士华 无 董事 晋城 中国 无

周跃强 无 董事 太原 中国 无

高彩凤 无 董事 太原 中国 无

王军 无 董事 太原 中国 无

姬振民 无 董事 太原 中国 无

曹彦辉 无 监事会主席 石家庄 中国 无

郑绍祖 无 监事 太原 中国 无

赵建明 无 监事 晋城 中国 无

许文秋 无 监事 太原 中国 无

段继锋 无 监事 太原 中国 无

王毅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都新建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王保玉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王茂盛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闫振东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张宏永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王锁奎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曹建平 无 副总经理 晋城 中国 无

上述人员最近

５

年内未受过任何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收购报告书签署日，晋煤集团不存在拥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依据山西省国资委 《关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太原煤炭气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有关事宜的通知》（晋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的精神，本次晋煤集

团通过托管方式取得煤气化集团和煤气化的控制权，系为贯彻实施山西省委、省政府关于

太原西山地区综合整治的要求，顺利推进煤气化集团的太原工厂区搬迁工作，落实山西省

委、省政府提出的“气化山西”目标。

二、未来处置权益计划

截至报告书签署之日，收购人没有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煤气化的计划，亦没

有对已拥有权益进行处置的计划。

三、收购所履行的程序及时间

（一）本次收购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山西省国资委下发了晋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关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有关事宜的通知》，根

据该通知，山西省国资委将所持煤气化集团

３４．８２％

股权及中煤集团委托山西省国资委管理

的煤气化集团

１６．１８％

股权（合计

５１％

股权）委托晋煤集团管理。

（二）上市公司相关的信息披露情况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公告，表示因煤气化发生对股价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没有公开披露的重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申请，煤气化的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煤气化发布公告，表示煤气化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下午

５

时从公司控股股

东煤气化集团获悉，山西省国资委和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正在讨论商议集团公司部

分股权转让事宜，可能导致煤气化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因该事项的具体细节尚存在不

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煤气化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煤气化的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开市起停牌，直至公司按照相关规定

公告后复牌。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煤气化发布公告，称已收到晋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关于山西晋城无

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托管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有关事宜的通

知》，根据该通知，山西省国资委已经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作出决定，将其持有的太原煤气化集

团公司

３４．８２％

股权及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山西省国资委管理的太原煤气化集

团公司

１６．１８％

股权（合计

５１％

股权），委托晋煤集团管理。煤气化股票自公告次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起复牌。

第四节 收购方式

晋煤集团系委托管理的方式获得煤气化的控制权。本次托管前，煤气化集团持有煤气

化的股份数额为

２５４

，

０３７

，

７５５

股，持股比例为

４９．４５％

，是煤气化的控股股东。本次托管完成

后，晋煤集团成为煤气化集团和煤气化的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收购前后煤气化的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前，煤气化集团持有煤气化

４９．４５％

股份，为煤气化的控股股东。中煤集团持有

煤气化集团

４７．６７％

的股权，为煤气化集团的控股股东，煤气化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前，煤气化的股权控制结构如下图所示：

注：根据煤气化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会决议，股东会同意中煤集

团受让信达代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煤气化集团

３．９１％

的股权， 股权转让后煤

气化集团的股权结构变更为：中煤集团持有

５１．５７％

的股权，山西省国资委持有

３４．８２％

的股

权，信达持有

１１．１５％

的股权，华融持有

２．４６％

的股权。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手续尚未完

成。

本次收购系因股权委托管理所导致，因此，本次收购后，煤气化集团、煤气化的股东及

其股权结构没有变化。但是，晋煤集团将通过委托管理煤气化集团

５１％

股权而成为煤气化集

团及煤气化的实际控制人。

二、本次委托管理的主要内容

根据山西省国资委晋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关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托管太原煤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有关事宜的通知》，晋煤集团托管煤气化集

团

５１％

股权后，对煤气化集团进行托管管理：

（一）组织关系

煤气化集团的组织关系理顺到晋煤集团，煤气化集团现有领导人员按照老人老办法的

有关规定，由山西省国资委和晋煤集团共同管理。

（二）财务报表

煤气化集团的财务报表分别报送山西省国资委和晋煤集团。

（三）安全稳定和信息披露工作

自上述通知下发之日起， 煤气化集团的安全稳定和信息披露工作理顺到晋煤集团管

理。

三、本次收购的授权及批准情况

（一）本次收购已取得的授权或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山西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托管

太原煤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

股权有关事宜的通知》（晋国资发［

２０１１

］

１９

号），批准

晋煤集团托管煤气化集团

５１％

的股权。

（二）本次收购尚需取得的授权或批准

１

、晋煤集团按其内部决策程序批准本次托管煤气化集团

５１％

股权的相关事宜。

２

、国务院国资委批准中煤集团委托山西省国资委管理煤气化集团

１６．１８％

股权。

３

、中国证监会对《收购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煤气化。

四、本次收购所涉及股份的限制情况

本次托管不会导致煤气化集团、煤气化的股东及其持股比例的变化。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查询结果，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煤气化集团持有煤气化

２５４

，

０３７

，

７５５

股股份，其中有

６７

，

９９０

，

０００

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

持有煤气化的股份的比例为

２６．７６％

。除此之外，煤气化集团持有的煤气化的股份不存在质

押、托管、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方权益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报告书签署之日， 晋煤集团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收购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

证监会和交易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１

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０００００

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

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０５

，

７５３

，

６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１１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７４．７３ ３５

，

４８１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７５３

，

６００ ７４．７３

１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１１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７４．７３ ３５

，

４８１

，

６００ １５３

，

７５３

，

６００ ７４．７３

二、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７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２７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８

，

２７２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７

，

４８１

，

６００ ２０５

，

７５３

，

６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０５

，

７５３

，

６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

为

０．５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江都市浦头镇江灵路

１

号

咨询联系人： 肖刚

咨询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４２４９１８

传真电话：

０５１４－８６４２１０３９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

2011

年

4

月

30

日 星期六

股票代码：

002005

股票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2011-29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1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5,157,306

股，占公司总股本

483,200,

000

股的

25.90%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冬雷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子公司暨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157,30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

○

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064

证券简称：华峰氨纶 公告编号：

2011-010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董事会秘书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收到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杰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

告，王杰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所担任的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王杰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王杰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感谢王杰先生在任职期间的

勤勉工作。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公司董事会指定董事、副总经理潘基础先生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11－0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

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行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刊登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公告》，因工作人员录入错误，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卜兆刚先生误写为卞兆刚先生，

特此更正。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2011-012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9

日上午

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澄华工业区玉亭路骅威工业园一楼大会议

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卓才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数为

62,040,0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70.5%

。

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62,04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62,04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62,04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62,04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

62,04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62,04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黄贞、王志宏

（三）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骅威股份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骅威玩具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